
評估運輸保安措施新建議的程序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民航處 

二零一九年九月版 

管制空運貨物安檢設施向民航處建議新的運輸

保安措施。管制空運貨物安檢設施尋求相關供

應商/ 售賣商向民航處提交方法綱領及表明會

否申請任何專利權。 

管制空運貨物安檢設施／ 潛在供應商／ 
售賣商須安排現場示範 （民航處將邀請

空運貨站營運商從其處理貨物的角度和

實際可行性給予意見。） 

民航處進行最終評估。 

民航處原則上接納管制空運貨物安檢設施建

議的運輸保安措施 

民航處進行初步可行性研究。 


